	湖南省教育厅



关于开展2025年全省教育督导与评价

优秀论文（案例）评选工作的通知
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、普通高校：
为深入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求，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创新，激发全省教育督导工作者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热情，推动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，经研究，决定组织开展2025年度全省教育督导与评价优秀论文（案例）评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征文对象
全省从事教育督导（包括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教育科研部门、教育评估监测机构、教育服务部门）的管理人员，以及各级各类学校督导人员、负责教育质量监控的专职人员、责任督学、教育督导评估专家。
二、征文内容及要求
1. 主题应聚焦督政、督学、责任督学挂牌督导、学校内部督导、评估监测、专项督导等方面。

2.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突出观点新颖性与针对性，既以党的教育方针及国家教育法律法规政策为根本遵循，又符合教育教学基本规律，紧贴教育督导与评价工作实践，具备可推广价值。

3. 在本年度内已公开发表、交流的有关教育督导与评价方面的论文、课题报告、调研报告、案例等均可申报参加本次评选活动。已获省级及以上奖励的论文（案例）不再参评。
4. 论文（案例）作者须恪守学术道德规范，严禁抄袭剽窃、侵占他人学术成果及弄虚作假，一经发现学术不端行为，即取消评选资格并在全省通报批评。

三、评选要求
1. 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、各高校要发动机关、所属中小学（幼儿园）、教育科研部门、或教育服务部门等单位相关人员积极参赛。

2. 论文必须原创，提交前请自行查重（总篇论文文字复制比应低于15%），未达标者取消资格并通报。

3. 省教科院督导所受我厅委托承担论文（案例）收集、初核及评审会务等工作，经程序认定后，评审结果由我厅发文公布。

四、奖励办法
1. 优秀论文（案例）评选设一、二、三等奖（比例分别为参评论文和案例总数的5%、10%、20%左右），颁发荣誉证书，并以适当方式推广论文（案例）成果。
2. 对在论文（案例）评选工作中宣传发动好，获奖论文（案例）质量高的市县及高校予以通报表扬。
五、工作要求
1. 请各参赛人员围绕主题（见附件）撰写论文（案例），凡与教育督导与评价无关的论文（案例）不要提交。
2. 论文（案例）提交截止时间为2026年2月28日。
3. 论文（案例）提交材料包括：纸质文稿一份及电子稿并附查重证明(作者单位、姓名标在文章标题下面，正文均用仿宋小4号字，论文主要包括摘要、关键词、正文三个部分，案例主要包括案例背景、案例描述、案例反思三个部分，未附查重证明材料的，不列入评审)。已公开发表或省级以下获奖的论文（案例），请将刊物封面、目录或获奖证书的电子扫描件及纸质复印件一并提交。

联系人：李剑，电话：84402901
电子邮箱：1256428169@qq.com；
邮寄地址：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（长沙市蔡锷路教育街11号）
附件：湖南省教育督导与评价论文（案例）参考研究方向
湖南省教育厅
2025年12月5日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附件

湖南省教育督导与评价论文（案例）
参考方向
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实践研究

教育督导结果运用与政府履职问责联动机制研究

教育督导在推动“教育强省”战略中的支撑作用研究

教育重点工作专项督导研究

督学责任区建设研究

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实践研究

新时代督学队伍专业能力标准与培养路径研究

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督导数字化转型实践研究

第三方教育督导评估机构作用发挥和运行机制研究

“双减”背景下学校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体系构建研究

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方式研究

幼儿园综合督导评估研究

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育（保育）质量评价研究

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综合督导评估研究

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方式研究

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动态监测机制创新研究

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结果运用研究

高中阶段学校督导评估实践研究

高职院校关键办学能力评价研究

本科院校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实践研究

学校内部督导体系构建和运行机制研究



